2010第十一届（北京）中国国际管道展览会

时间：2010年4月8日-10日         地点：北京·全国农业展览馆（新馆）

支持单位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          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                

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

主办单位：中国城市燃气学会                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燃气分会


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       工业给水排水委员会

中国流体工程学会

承办单位：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

协办单位：中国建筑工程咨讯网 (www.vetaninfo.com)

中国法兰锻造网     (www.flangeinfo.com)

中国工业管件网     (www.china-pipe.com.cn )

中国管道商务网     (www.chinapipe.net)

中国法兰商务网      (www.flcn.com.cn)
前  言
行业内极具影响力的重要展会，每年在北京春秋两季举办的管道展览会，2000年开始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届（春秋各十届）。从2000年第一届3000平方米到2009年第十届已经达到12000多平方米，接待国内外参展商共计2700多家，专业观众27.8万人，特别是2009年第十届参展商达到200多家，专业观众22386人，比07年、08年分别增长了28%、21%。展会规模逐年扩大，这是我们专业化的操作和大力宣传的效果。本届展会预计参展展商300家,展出面积15000-20000平方米，专业观众25000人以上。届时主办单位将邀请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澳大利亚、意大利、韩国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荷兰、挪威、日本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，将展示他们在此行业中最新产品技术和设备。欢迎参展、参观！

●上届展会回顾
2009第十届(北京)中国国际管道展览会于2009年4月15-17日在北京.全国农业展览馆（新馆）举行。展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外200多家企业参展。展会开幕之日，中央台、北京台等6个台采访报道此届盛会，参观人数达22000多人，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，被业内人士称为规模宏大、专业性强、影响面广、展品档次高为起点的国际性大会。展会期间还举办了多场技术交流会活动，展会取得了圆满成功。
●会议日程：
  报到布展：2010年4月6日－7日(8:30－17:00)

  正式展出：2010年4月8日－10日(9:00－16:30)

●参展范围：
▼管道类: 建筑给、排水、雨水管道；排污管道；燃气管道；输、排气管道；消防管道；邮电、通信管道；电力、电工管道；市政给、排水管道；石油、化工管道；水利管道；工农业用管道等。 

▼ 管材类：硬质聚乙烯管（UPVC）；聚乙烯管（PE）；PP-R管；缠绕管；交联聚乙烯管（PEX）；聚丙烯管（PP）；玻璃钢夹砂管（RMP）；ABS工程塑料管；单、双壁波纹管；氯化聚氯乙烯管（CPVC）；硅芯管、梅花管、金属、塑料复合管；钢管；球墨铸铁管等。
▼ 管道、管材配件类：无缝管、螺旋管、锅炉管、合金管、不锈钢管、镀锌管、地质管、焊管、异型管、薄壁管、厚壁管、方管、波纹管等。管道、管材的相关管件、配件、连接件，有关的泵、阀门、计量表等。

▼ 生产及检测设备类：各种规格的管道管材生产、加工设备及技术，管道施工机具各种管道管材的试验、检测及维修技术等。

▼ 原材料、模具类：各种用于生产管道、管材、管件的原材及模具等。

▼ 法兰类：大法兰、对焊法兰、带颈平焊法兰、法兰盖、平板法兰、法兰元件、法兰片、法兰盘、法兰标准、不锈钢法兰、法兰球阀、法兰蝶阀、活套法兰、盲法兰、高压方法兰等。

●技术交流会：展会期间将举办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会，汇集海内外专家学者，主要探讨与本展有关的各项重要课题，各参展商可以自愿申请，每场技术交流会收费，国内企业为6800元/时，境外企业为1500美元/时。
●参展费用：
标准展位费：(3m×3m)                空地基本价(面积不低于36m2)
国内  8800元／展位、展期            国内  900元／m2展期
合资  13000元／展位、展期           合资  1200元／m2展期
外商  3600美元／展位、展期          外商  360美元／m2展期

参展企业若选择展位及双开口展位加收20%的展位费用。
标准展位费用：包括展出场地、2.5m高壁板、楣牌制作、9平方米地毯、洽谈桌一张、二把椅子、220v电源插座一个、日光灯二支；
光地费用包括：展出场地、保安、清洁服务。（不包括每平米20元人民币管理费）

主办单位诚邀有实力的1-5家参展企业作为展会的协办单位，协办单位分A级、B级、C级，具体收费标准和补偿条例备索。

· 特别注明：展品运输、代表住宿等事宜，将以参展商手册为准。会务费每人600元人民币。(用于会议资料、午餐、纪念品等)。
· 参展程序：填写展位申请表、加章后邮寄或传真至大会组委会。在申请展位一周内将参展费用［50%(订金)或全款］电汇或交至组委会，展位顺序分配原则：“先申请、先付款、先安排”，余款在2010年3月10日前付清，否则主办单位将视其放弃参展，不再保留展位。主办单位收到《参展申请表》和展台费用后，将发票与《参展手册》一并寄给参展商。参展商在报名参展后中途退出，参展所付款项不退。
●会刊与其它广告：
会刊除在大会期间广泛送给主管部门及相关协会、观展客商外，还将通过主办单位途径发往国内外的业内系统及相关单位等。请参展商提供公司简介(限200字内)免费刊登在会刊上。

	会  刊
	封  面
	封  底
	封一二
	封 三
	跨彩页
	内彩页
	黑白页

	人民币
	30000元
	23000元
	10000元
	8000元
	8000元
	6000元
	2000元

	入场卷5000元一万张

	观众胸卡8000元一万张

	胸卡吊带10000元一万条

	充气拱门2500元一天

	空飘气球2000元一天

	资料袋25000元一万个


●专业的观众组织及宣传推广：

▼印制展览会参观券，寄往国内外广大厂商及相关协会，并在全国各大专业展览会  

上派发，邀请参展参观。

▼拟定在国内外30多种媒体做大量的宣传推广：《管道商情》《今日管业》《煤气与热力》《城市煤气》《地下管线管理》《管道技术与设备》《管业精英》《无缝钢管》《防腐蚀》《给水排水》《中国给水排水》《阀门》《建筑设备市场》《暖通空调》《化工设备与管道》《建筑智能化》《油气储运》《中国石油和化工》《流体机械》《慧聪水工业》《通用机械》《电线电缆》《水煤彩力与管道运输》《北京晚报》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晨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中国建设报》《中国房地产报》
▼专业观众邀请：

终端采购代表：冶金、石油、化工、气体、制药、电力、纺织印染、造纸、食品、饮料、啤酒、采购人员及相关技术人员；

政府机构：城镇供热、市政管理委员会、环保局、环境监测站、加气站、工程项目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建设单位、工业设备、机电安装工程、天然气等长输管线工程、城建、供水、供气、供热、污水处理工程、建筑、暖通空调、消防、燃气安装工程、锅炉、蒸汽、供热、供暖工程、外商驻华机构等。

●国际互联网及电台：中国管道商务网、中国燃气资讯网、中国管道网、中国法兰商务网、法兰信息网、中国泵阀交易网、中国管道施工设备网、中国拟在建项目网、中国水网、北京电视台等媒介发布展会信息及广告内容。
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远洋国际中心60号楼C座1301室   
TEL：0086-10-85866179   FAX：0086-10-85863866      

E- mail: qifa1238@126.com        
联系人：赵静    田真龙
2010第十一届（北京）中国国际管道展览会

参展申请及合约

本单位决定参加2010年4月8日-10日在北京农业展览馆（新馆）举办的“2010第十一届（北京）中国国际管道展览会”，并保证支付参展费用，服从大会统一安排。

	参  展

单  位
	中  文

	
	英  文

	地  址：

	电  话：
	传  真：
	邮  编：

	法人代表：
	展会负责人：
	职  务：

	网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

	主要产品：

	贵司期望的专业观众：

	租  用：■ 标准展位：     m×     m=       m2           号/展  费                 
■ 非标准展位：     m×     m=      m2          号/展  费                 

■ 室内光地：     m×     m=       m2           号/展  费                 

■ 协办单位：A级 □   B级□   C级□  费 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 会刊版面：           认刊费       ■交流讲座：           场/费 用         

■ 其    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费用                  

■ 其    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/费 用                 

	费用总额
	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小写）￥

	收款单位
	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

	帐    号
	1100 1028 9000 5300 4597

	开 户 行
	建设银行北京远洋支行

	汇款日期： 此款项将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前汇出

	备注：

1、参展单位保证在参展期间遵守大会规定，不展出侵权假冒商品、不转让转租展位、不提前撤展。

2、组织单位收到本合同后，须于3个工作日内签字盖章并将本合同传真或邮寄给参展单位，同时参展单位须于合同签订后7天内将展位费用50%汇入组织单位指定账户，余款于2010年3月10日前付清，逾期组织单位有权对上述展位予以取消或调整。

3、参展单位签订合同并付款后展位即正式确认。如组织单位确需调整展位，为了展会合理有序的安排，请展商给予配合。

4、本合同有效期自签约之日起至2010年4月10日止。双方应履行各自权利义务，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任何一方不得违约。

5、本合同壹式两份，双方各执壹份。（双方盖章的传真件同样有效）


参展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织单位：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

负责人：         







  电话：010-85866179
传真：010-8586386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赵静   田真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qifa1238@126.com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